



武大工字〔2016〕25号

关于办理2016年教职工子女医疗保险的
通知

各二级工会：
经校工会主席办公会研究决定，2016年6月中旬开始为教职工子女办理医疗保险续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保对象及缴纳保险费标准
1. 参保对象：在编在岗教职工子女（17周岁以下）自愿报名参保。
2. 缴费标准：各年龄段保险费与上年度相同。单职工缴纳50%保险费（0-2岁45元，3-14岁90元，15-17岁30元），双职工免交保险费。年龄计算标准为2016年6月30日足岁年龄(若教职工第二个孩子及以上需交全费)。
二、投保登记事项
武汉大学教职工子女2016-2017年度投保登记表分为两种（表一：单职工，表二：双职工），双职工按惯例由母亲所在单位承办，并按年龄从小到大依序编号登记；首次投保的孩子需提交《武汉大学教职工子女医疗保险首次投保登记表》、孩子及家长的户口复印件或出生证明，并在单、双职工登记表的备注栏填写“新增”字样，以便核对。
三、其他注意事项
1. 为适应工会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通过协商，保险公司已针对我校开通微信理赔功能，实现网上在线实时理赔，七个工作日内结案支付。
2. 教职工在投保登记时请及时更新联系方式(手机号码)，便于保险公司发送相关信息。
3. 2015-2016年度（2015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16年7月1日二十四时止）教职工子女医疗保险的理赔截止时间为2016年9月30日，过期不予办理。
4. 受理理赔时间：每周一、周三15:00-17:30，寒暑假期间为每周三15:00-17:30。
理赔地点：教职工一站式服务中心
5. 各二级工会要将文件精神传达到位，按照要求填报相关材料。于6月24日(周五)17:30以前将本单位教职工所填《2016-2017年度武汉大学双（单）职工子女投保登记表》和《武汉大学教职工子女医疗保险首次投保登记表》的电子版、纸质版、所收保费（新增孩子需另附孩子及家长的户口复印件或出生证明）一并交到校工会教职工服务中心208室，逾时不予补办。
联系人：刘老师、张老师
Email:jzgfwzx@163.com
联系电话：68779116   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、《武汉大学双（单）职工子女2016—2017年度投保登记表》
2、《武汉大学教职工子女医疗保险首次投保登记表》



武汉大学工会委员会
2016年6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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